2024年度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绩效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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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国办发〔2019〕50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巩固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20〕64号）《江苏省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2〕7 号)《南京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等文件要求，2024年继续实施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主要内容为：一是新建高标准农田2.05万亩、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3.74万亩、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0.6万亩；二是开展2024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工作；三是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市级质量检测工作。
（二）项目资金情况
2024年度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专项实际下达市级财政资金2687.8万元。其中：2024年度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市级补助资金589.8万元，2024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奖补资金2000万元，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市级质量检测费用98万元。下达7区市级财政资金分别为：江北新区258.8万元，栖霞区208.8万元，江宁区500万元，浦口区449.6万元，六合区610万元，溧水区300万元，高淳区262.6万元，另外市耕保站98万元。
（三）绩效目标
中长期目标：完成省级下达的永久基本农田建设任务和市政府批复的“十四五”规划建设任务，巩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2024年度目标：完成省下达高标准农田5.79万亩（新建2.05万亩、改造提升3.74万亩）和高效节水灌溉0.6万亩的建设任务；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市级质量检测任务。
二、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自评价对象：涉及7个区承担的2024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奖补资金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市级质量检测完成情况。结合2024年度省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情况，以及各区2024度项目建设和市级资金使用情况，开展南京市市级项目预算绩效自评价（详见附件）。2024年度绩效目标已完成，自评得分94.5分，绩效等级为“优”，未偏离绩效目标。具体评价情况如下：
（一）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立项批复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31个，我市计划建设面积5.81万亩、实施高效节水灌溉面积0.61万亩（均超过省定任务），总投资16444.54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1143万元、省级财政资金4006.2万元、市级财政资金589.8万元，截止评价日24个项目已完成四方验收，资金支出率64%。根据南京市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评价标准，综合考虑各区高标准农田的建设任务、资金投入、建设管理、建设成效和建后管护等情况，对各区进行综合评价并实行奖补共计2000万元，其中六合区610万元、江宁区500万元、溧水区300万元、高淳区220万元、浦口区200万元、江北新区110万元、栖霞区60万元。
（2） 决策指标完成情况。2024年度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部门履职所需；立项程序规范，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材料符合国家和省级文件要求。绩效目标合理，绩效指标明确；预算编制科学，资金分配合理。
（3） 过程指标完成情况。
1.资金管理指标完成情况。资金到位率为100%,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因项目建设期为1-2年，项目尚未组织开展竣工验收，目前实际支出资金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支出，即完成64%施工资金支付，预算执行率尚未达到100%支付要求。
2.组织实施指标完成情况。管理制度健全，制度执行有效。
（四）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bookmark: _Hlk138976855]1．数量指标完成情况。根据《关于2024年度中央财政补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计划的批复》(苏农复〔2024〕37号)精神及项目与资金管理有关规定，联合市财政局及时批复南京市2024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计划与资金，随文下达市级补助资金，加强项目计划管理、加快项目组织实施。按照农业农村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办法》（农建发〔2021〕5号）和《江苏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实施办法》，各区督促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开展自验，区级对通过自验提交验收申请的项目工程完成情况、资金拨付情况和档案资料整理情况进行检查，并委托审计单位编制竣工决算和财务审计，通过区级初验合格的项目申请市级验收。截止绩效评价日，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2.07万亩（超过省定任务）、改造提升面积3.74万亩，完成高效节水灌溉建设面积0.61万亩。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2024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工程质量均符合设计要求，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耕地质量逐步得到提升。因项目建设期为1-2年，目前仅完成10个项目区级初验，其余21个项目区级初验预计7月完成，因此项目验收合格率为32.25%。
3．时效指标完成情况。截止2025年6月25日，2024年度项目建设均按照时序计划进行，全部完工。
（五）效益指标目标完成情况
1．经济效益指标完成情况。项目实施后，项目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2. 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项目资金使用过程中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3. 生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通过项目建设，田间道路通达度≥90%，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农业生产活动，确保大部分田块便于机械化耕作，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4. 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2024年度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高效节水灌溉建设任务在项目区内予以落实。通过高效节水灌溉0.61万亩的建设，项目区内水资源利用率得到进一步提升。
（六）满意度指标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建成后，项目区街镇、村（社区）村民对项目效果满意度超过90%。
三、项目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加强农田基本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障农业供给质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明显增强，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为促进我市现代农业发展，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四、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建议
2024年度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除六合区和高淳区完成区级初验，其它5个区项目尚未完成区级验收。因资金使用顺序是优先使用中央和省级资金，造成市级资金未报账拨付。江北新区、栖霞区和浦口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奖励资金还未实际支出。
下一步督促各街镇做好项目实施扫尾工作，抓紧配合完成项目决算审计等各项工作。力争7月底完成21个2024年度项目区级初验，待省厅2024年度项目竣工验收方案下达后，及时开展市级竣工验收相关工作，确保按序时进度完成验收。督促江北新区、栖霞区和浦口区制定使用方案，尽早使用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奖励资金，避免财政资金沉淀闲置。
在后续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中要进一步督导各区夯实参建单位职责，督促设计单位提高设计方案科学性；落实施工单位按图施工的主体责任；认真落实省厅高标准农田质量管理“1+6”制度办法，压实监理单位对项目工程质量安全监理职责，严格规范做好单项工程四方验收工作，强化区级监管责任，严格执行《耕地建设及利用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3〕12号）《江苏省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2〕7号)等文件规定，加强资金调度，规范财政资金使用管理，及时报账拨付项目资金，全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水平。

附件：南京市市级项目预算绩效自评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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